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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恒溢富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承建的坐落
于胡蜂蜂毒医药保健品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（一期） 施工
项目，该项目于2017年4月15日完成了竣工验收，办理了备
案登记手续和项目结算。

为保障该施工项目的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现通知债
权人在法律保护期内将该项目相关合同和其它有效法律文件
原件，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，逾
期未申报债权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债权。

债权申报联系部门：贵州恒溢富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联系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桔山

瑞金大道B5路(澳城)A幢29层02、03号
联系人：余建
联系电话：0859-3370777
特此公告

贵州恒溢富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2020年9月16日

因义龙新区聚鑫公司节能技改项目
建设，现需对该项目红线范围内合心四
组松林 （倒堆山）、五组松林 （坡头上
寨北弯） 内的坟墓进行搬迁，请在该范
围内的坟墓家属于2020年10月5日前到
顶效镇拆迁办办理迁坟手续，并于2020
年 10 月 20 日前将所有坟墓迁出，逾期
未迁的将视为无主坟处理。

联系人：周金龙
联系电话：
13885922354 0859-3526319
地址：顶效镇开发西路6号
特此公告

兴义市人民政府顶效街道办事处
2020年9月16日

公 告 迁坟公告 遗 失
不慎遗失“贵州威盾保

安有限公司黔西南州分公
司 ” 公 章 一 枚 ， 编 号 ，
91522300MA6HHC092K 特
声明作废。

贵州威盾保安有限公司
黔西南州分公司
2020年9月16日

孙琪钟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胡玉珍诉被告夏斌、及第三

人孙琪钟、吴明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。因现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
民事判决书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（2019） 黔
2301民初12435号民事判决书 【驳回胡玉珍的诉讼
请求。案件受理费 6550 元，公告费 600 元，合计

7150元，由胡玉珍承担。】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
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，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
本，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
人民法院，逾期不上诉，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力。

郑继元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德明与被告郑继元民间

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现通过其他方
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民事判决书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（2020）黔2301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
书 【郑继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吴
德明借款本金78000元及利息(以未付借款本金

为基数，从2017年1月25日起按月利率2%计付
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)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诉讼
费 4418 元(含案件受理费 3818 元、公告费 600
元)，由吴德明负担 972 元，郑继元负担 3446

元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，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贵
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，
逾期不上诉，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秦 军：
本院受理的兴义市黔兴建筑物资租赁站与秦军

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案号为(2019)黔2301民
初12386号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
决书[一、解除兴义市黔兴建筑物资租赁站与秦军于
2017年4月6日签订的《建筑物资租赁合同》;二、秦
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兴义市黔兴建筑
物资租赁站钢管 4077.4 米、扣件 3836 套、顶托 637
套、套管573套，若不能返还，则按钢管赔偿价格12
元/米、扣件赔偿价格4元/套、顶托赔偿价格18元/

套、套管赔偿价格10元/套予以赔偿;三、秦军于本判
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兴义市黔兴建筑物资租赁
站截止2019年11月10日的租金117143元，并按照日
租金钢管 0.008 元/米、扣件 0.006 元/只、顶托 0.05
元/根、套管0.03元/套的标准，从2019年11月11日
起继续支付上述未返还材料的租金至实际返还之日
或赔偿之日止;四、秦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
支付兴义市黔兴建筑物资租赁站违约金23428. 6元;
五、驳回兴义市黔兴建筑物资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
求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

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
利息。案件受理费5144元，诉讼保全费1801元，公
告费600元，合计7545元，由秦军承担(由秦军直接
支付给兴义市黔兴建筑物资租赁站)]自公告之日起，
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，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
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黔西南州天一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、王润:
本院受理的原告彭洪鸣与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，原告诉请如下:1、请求人民

法院判决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装修款28086元及违约金500元(违约金从2020年4月1日起
暂计算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)，此后从 2020 年 4 月 27 日起以月利率 2%计算至清偿完毕为
止。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因现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
材料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诉讼风险告知书、审判纪律监
督卡、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、审理程序告知书、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、开庭
传票、转普裁定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、举证
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。本案定于2020年12月24日上午8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
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
（2019）黔2301民初12435号

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
（2020）黔2301民初2433号

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
（2019）黔2301民初12386号

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
（2020）黔2301民初6624号


